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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奥力威传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9月2日下午14:30� 。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9月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2日

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2日9:15-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扬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祥园路158号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江苏奥力威传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滕飞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江苏奥力威传感高科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真实、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4人，代表股份327,205,5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3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

人，代表股份323,227,5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35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9人，代表股份3,977,97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02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9人，代表股份3,977,9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

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9人，代表股份3,977,9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026％。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本次股东大会议

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840,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5％；反对299,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17％；弃权65,0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12,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251％；反对299,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389％；弃权65,0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60％。

议案2.00《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逐项审议通过

议案2.01�交易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489,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55％；反对299,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17％；弃权1,416,3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61,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556％；反对299,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389％；弃权1,416,3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5.6055％。

议案2.02�交易对方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479,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26％；反对299,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17％；弃权1,425,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52,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197％；反对299,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14％；弃权1,425,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5.8389％。

议案2.03�交易标的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490,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59％；反对298,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12％；弃权1,416,3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63,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933％；反对298,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12％；弃权1,416,3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5.6055％。

议案2.04�交易的资金来源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479,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26％；反对299,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17％；弃权1,425,6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52,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218％；反对299,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389％；弃权1,425,6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5.8393％。

议案2.05�本次交易评估作价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479,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26％；反对299,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17％；弃权1,425,6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52,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218％；反对299,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389％；弃权1,425,6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5.8393％。

议案2.06�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488,3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52％；反对299,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17％；弃权1,417,1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60,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329％；反对299,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14％；弃权1,417,1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5.6257％。

议案2.07�过渡期损益归属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487,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50％；反对300,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19％；弃权1,417,1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60,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179％；反对300,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65％；弃权1,417,1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5.6257％。

议案2.08�交割安排和违约责任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479,3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24％；反对300,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19％；弃权1,425,5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51,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067％；反对300,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65％；弃权1,425,5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5.8368％。

议案2.09�其他需特别说明的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477,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19％；反对289,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886％；弃权1,438,0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9,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614％；反对289,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875％；弃权1,438,0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6.1510％。

议案3.00�《关于＜江苏奥力威传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842,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1％；反对310,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50％；弃权51,9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15,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779％；反对310,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54％；弃权51,9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067％。

议案4.00�《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806,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2％；反对310,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50％；弃权87,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9,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784％；反对310,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54％；弃权87,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2061％。

议案5.00�《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805,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79％；反对310,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50％；弃权88,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8,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533％；反对310,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54％；弃权88,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2313％。

议案6.00�《关于签署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806,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1％；反对300,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20％；弃权97,7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9,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754％；反对300,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665％；弃权97,7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580％。

议案7.00�《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798,3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56％；反对310,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50％；弃权96,1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0,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643％；反对310,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79％；弃权96,1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178％。

议案8.00�《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793,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40％；反对310,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50％；弃权101,3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5,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361％；反对310,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54％；弃权101,3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5485％。

议案9.00�《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主体不存在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805,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79％；反对310,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50％；弃权88,7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8,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528％；反对310,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54％；弃权88,7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318％。

议案10.00�《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805,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79％；反对310,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50％；弃权88,7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8,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528％；反对310,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54％；弃权88,7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318％。

议案11.00�《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前十二个月内上市公司购买、出售资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797,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53％；反对310,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50％；弃权97,1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9,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417％；反对310,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54％；弃权97,1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29％。

议案12.00�《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

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797,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53％；反对300,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20％；弃权107,1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9,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417％；反对300,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640％；弃权107,1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6943％。

议案13.00�《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十八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797,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53％；反对310,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50％；弃权97,1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9,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417％；反对310,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54％；弃权97,1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29％。

议案14.00�《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808,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7％；反对299,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17％；弃权97,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80,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187％；反对299,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389％；弃权97,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25％。

议案15.00�《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首次披露前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810,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1％；反对298,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12％；弃权97,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82,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564％；反对298,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12％；弃权97,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425％。

议案16.00�《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相关填补措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808,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7％；反对299,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17％；弃权97,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80,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187％；反对299,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389％；弃权97,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25％。

议案17.00�《关于批准本次重组有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808,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7％；反对299,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17％；弃权97,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80,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187％；反对299,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389％；弃权97,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25％。

议案18.00�《关于批准本次重组有关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783,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11％；反对299,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17％；弃权121,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6,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003％；反对299,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14％；弃权121,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583％。

议案19.00�《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808,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7％；反对299,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17％；弃权97,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80,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187％；反对299,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389％；弃权97,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25％。

议案20.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816,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1％；反对292,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895％；弃权96,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88,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198％；反对292,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79％；弃权96,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223％。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方冰清律师、胡建雄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奥力威传

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

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议案的情形；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江苏奥力威传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奥力威传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奥力威传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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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人二倍体细胞）

申请生产药品注册获得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成大生物（本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溪子公司” ）研发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人二倍体细胞）（以下简称“人用二倍体狂苗” ）境内生产药

品注册上市许可申请于近日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受理通知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受理通知书》的主要信息

产品名称：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人二倍体细胞）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

受理号：CXSS2400092

申请人：成大生物（本溪）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二、产品的基本情况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的急性传染病，临床表现为特有的恐水、怕风、咽肌痉挛、进

行性瘫痪等，一旦有症状出现，病死率接近100%。 本次本溪子公司申请注册的人用二倍体狂苗以人二倍体

细胞为培养基质，生产工艺先进、质量稳定，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免疫原性。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人用二倍体狂苗申请生产药品注册获得受理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未来若获批上市

销售，将能够丰富公司产品管线，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管理的相关规定，人用二倍体狂苗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生产上市药品注册申

请获得受理后，还需要经过技术审评、注册检验、注册核查等程序，审评审批进度及取得生产药品注册批件

的时间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产品能否最终实现商业目的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对该产品的后续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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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威派格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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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13608

债券简称：威派转债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平潭盈科盛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盈科盛达” ）及其一致行动人平潭盈科盛隆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盈科盛隆” ）、平潭盈科盛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盈科盛通” ）持有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威派格”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5,786,200股，占威派格总股本的1.1419%。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盈科盛达及其一致行动人盈科盛隆、盈科盛通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计划在公司披露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或者通过大宗交易与集中竞价相结合的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786,200股（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应对该数

量进行相应调整)； 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 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威派格总股本的

1%； 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威派格总股本的 2%（以下简称

“本次减持计划” 或“减持计划” ）。 具体减持计划情况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盈科盛隆 5%以下股东 2,013,800 0.3974% IPO前取得：2,013,800股

盈科盛通 5%以下股东 1,835,600 0.3623% IPO前取得：1,835,600股

盈科盛达 5%以下股东 1,936,800 0.3822% IPO前取得：1,936,8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盈科盛隆 2,013,800 0.3974% 受同一方最终控制

盈科盛通 1,835,600 0.3623% 受同一方最终控制

盈科盛达 1,936,800 0.3822% 受同一方最终控制

合计 5,786,200 1.1419% 一

注1：上述一致行动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盈科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2：以上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

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

份来源

拟减持原

因

盈 科 盛

隆

不 超 过 ：

2013800股

不 超 过 ：

0.3974%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20138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2013800股

2024/9/6 ～

2024/12/5

按市场价格

IPO 前 取

得

自身资金

需求

盈 科 盛

通

不 超 过 ：

1835600股

不 超 过 ：

0.3623%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18356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1835600股

2024/9/6 ～

2024/12/5

按市场价格

IPO 前 取

得

自身资金

需求

盈 科 盛

达

不 超 过 ：

1936800股

不 超 过 ：

0.3822%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19368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1936800股

2024/9/6 ～

2024/12/5

按市场价格

IPO 前 取

得

自身资金

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减持方式：在本企业所持威派格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减持所持有威派格的股份应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等。

（2）减持价格：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威派格股份的价格（威派格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3）减持期限：本企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威派格股票走势及

公开信息、本企业的业务发展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

（4）本企业在减持所持有的威派格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

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自锁定期满2年内累计减持股份不超过届时所持股份总数的100%。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系盈科盛达及其一致行动人盈科盛隆、盈科盛通根据自身资金需要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

内，盈科盛达及其一致行动人盈科盛隆、盈科盛通将根据市场情况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

计划，减持股份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股东盈科盛达及其一致行动人盈科盛隆、盈科盛通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本公

司及股东盈科盛达及其一致行动人盈科盛隆、盈科盛通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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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6/12，由公司董事长李纪玺先生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9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77.91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55%

累计已回购金额 1,397.11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4.68元/股~5.43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 结合公司发展战略、 经营情况及财务状

况，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权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公司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经公司董事长提议，公司

于2024年6月1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52元/股（含），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9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威

派格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报告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8月，公司未实施回购；截止2024年8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2,779,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43元/股，最低价为

4.6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971,05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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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精进电动科技（菏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进菏泽” ）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46,708,170.02元（担保总额指担保

实际发生余额本金之和，不含本次批准的担保金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2024年8月30日，公司与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精进菏泽

与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项下一系

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000万元，保证期间为三年。

（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3年12月2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4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亿

元，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担保预计额度内全权办理与担保有关的具体事宜。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详见公司2023年12月26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为：2023-051）、《精进电

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为：2023-052）、《精进电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23-054）。

本次公告的对外担保事项在上述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内，无需再次履行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 精进电动科技（菏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700MA3MCYB35P

法定代表人 于业鹏 注册资本 54,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8年8月29日

住所 山东省菏泽市鲁西新区福州路2868号7号楼A206室

经营范围

汽车电机及控制器、电动化车辆驱动总成、电动化车辆自动变速器总成、电动化车辆控制系统、汽车

及工业用清洁能源技术、高效节能电驱动、充电设备及汽车充电桩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设计、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国际禁止限制的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类别 2024年0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8,818.14 96,982.49

负债总额 96,254.53 77,445.73

资产净额 22,563.61 19,536.76

2024年1-6月（未经审计） 2023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40,036.35 55,637.46

净利润 -9,077.11 -10,632.04

（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四）失信被执行人情况：精进菏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被担保人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名称：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名称：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名称：精进电动科技（菏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7,000万元人民币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担保期限：三年

7、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全部债务，包括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等）。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本次担保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精进菏泽取得借款有助于其拓展经营业务规模，公司为

其借款事宜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整体股东利益。公司对精进菏泽有100%的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

和全体股东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主要为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和融资需求，符合公司经

营发展需要；该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会损害公司利益；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8� 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六、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了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资

料。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

需求，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

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第三方提供担保的事项，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为人民币46,708,170.02元（担保总额指担保实际发生余额本金之和，不含本次新增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1.96%、1.4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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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0日（星期二）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问题征集： 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10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1hkwTSXr6kU或使用

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或通过公司邮箱db@cygs.com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

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已于2024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

司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发展战略等， 公司定于2024年9月10日 （星期二）15:00-16:00在 “价值在线”

（www.ir-online.cn）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

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0日（星期二）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罗祖义先生

副董事长、总经理：游志明先生

财务总监：郭人荣先生

董事会秘书：姚建成先生

独立董事：步丹璐女士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10日（星期二）15:00-16: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hkwTSXr6kU或使用

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10日前进行会前提问， 公司将通过本次

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李宣

电话：028-85527155

邮箱：db@cyg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

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日

证券代码：

688582

证券简称：芯动联科 公告编号：

2024-026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半年度芯片设计专场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线上交流时间：2024年9月11日(星期三)�下午14:00-16:00

●会议召开方式：线上文字互动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9日(星期一)16:00前通过邮件、电话、传真等形式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题

提前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文字互动环节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7月30日发布公司2024年半年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发展理念，公司参与了

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主办的2024年半年度芯片设计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此次活动将采用网络文字互动的方

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参与线上互动交

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

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会议线上交流时间：2024年9月11日(星期三)�下午14:00-16: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线上文字互动

（三）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四）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9日(星期一)16:00前通过邮件、电话、传真等形式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

题提前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文字互动环节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三、 参加人员

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林明

财务总监：白若雪

独立董事：吕昕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会有所调整）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83030086

邮箱：ir@numems.com

五、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

603901

证券简称：永创智能 公告编号：

2024-066

转债代码：

113654

转债简称：永

02

转债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7/6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7/5~2025/1/4

预计回购金额 2,000万元~3,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78.62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16%

累计已回购金额 504.8101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6.07元/股~6.5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7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含）-3,

000万元（含）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期限自2024年7月5日至2025年1月4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2024-04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在

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如下：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786,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6%，购买的最高价为6.59元/股，最低价为6.07元/股，支付的金额为5,048,101元（不含交易费用）。

2024年8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7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4%，购

买的最高价为6.12元/股，最低价为6.07元/股，支付的金额为1,048,228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日

证券代码：

605208

证券简称：永茂泰 公告编号：

2024-055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8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2,000万元-4,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4,453,028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35%

累计已回购金额 3,000.94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6.18元/股-7.5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2,000-4,000万

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2.54元/股

（含），回购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8日披露的《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

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8月，公司未实施回购。

截至2024年8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4,

453,0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5%，成交最高价7.56元/股，最低价6.18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3,000.94万元

（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

603399

证券简称：永杉锂业 公告编号：

2024-073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7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10,000万元~15,000万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1,227.64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2.3820%

累计已回购金额 8,797.5740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6.27元/股~8.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4年2月22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 公司拟使用人民币10,000万元（含）

-15,000万元（含）自有资金，以不超过人民币13.64元/股（含）的价格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

发行上市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拟回购数量为733.14万股-1,099.71万股，用于公司股权激励计

划。 本次回购的期限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

29日发布的《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

在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

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8月，公司未回购股份。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2,276,4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2.3820%，成交的最低价格为6.27元/股，成交的最高价格为8.00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87,

975,740.04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